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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務法庭辦理職務案件應行注意事項部分規定

中華民國 109年 5月 7日司法院院台廳行二字第 1090013589號函修正

九之一、上訴審查：

(一)上訴事件，職務法庭第一審應審查其是否合法，職務法庭第二

審亦應注意審查。

(二)提起上訴，應以上訴狀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，提出於原職務法庭

為之：

1.當事人。

2.第一審判決，及對於該判決上訴之陳述。

3.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，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。

4.上訴理由（本法五九之四 I）。

(三)前款上訴理由應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1.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2.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（本法五九之四Ⅱ）。

(四)第二款上訴狀內應添具關於上訴理由之必要證據（本法五九之

四 III）。

(五)上訴有不合法之情形者，原職務法庭應依下列原則處置：

1.上訴不合法而其情形不能補正者：以裁定駁回之（準用行政訴

訟法二四六Ⅰ）。

2.上訴不合法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：應先定期間命其補正，如不

於期間內補正，以裁定駁回之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二四六Ⅱ）。

3.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，上訴人亦未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補

提理由書，毋庸命其補正，逕以裁定駁回之（準用行政訴訟法

二四五Ⅰ）。

九之二、抗告審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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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職務法庭第一審或審判長對於提起抗告者，應立即予以調查，

如認抗告為有理由者，應撤銷或變更原裁定（準用行政訴訟法

二七二，再準用民事訴訟法四九○Ⅰ）。職務法庭第一審或審判

長認為已逾抗告期間或係對於不得抗告之裁定而抗告者，以裁

定駁回之；認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，得定期間命

其補正，惟如不於期間內補正者，或不合法之情形不能補正者，

應以裁定駁回之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二七二，再準用民事訴訟法

四九五之一、四四二）。如認為無理由時，應檢送卷宗連同抗告

狀送交職務法庭第二審，必要時，並得添具意見書（準用行政

訴訟法二七二，再準用民事訴訟法四九○Ⅱ）。如因續行程序，

需用卷宗者，應自備卷宗之繕本、影本或節本。

(二)職務法庭第二審廢棄原裁定時，應自為裁定，非有難於調查自

為裁定之情形，不得率命原職務法庭或審判長更為裁定（準用

行政訴訟法二七二，再準用民事訴訟法四九二）。

十、提起再審期間之審查：

(一)再審之訴，應先就程序上調查，是否於法定提起再審之訴期間

內起訴，包括：

1.提起再審之訴，應於下列期間為之(本法六三Ⅰ)：

(1)以原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，或判決職務法庭之組織不合法，

或依法律或裁定應迴避之法官參與審判為原因者，自原判決

確定之翌日起三十日內。但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，自送達之

翌日起算。

(2)以原判決所憑之證言、鑑定、通譯或證物，已證明係虛偽或

偽造、變造為原因者，自相關之裁判確定之翌日起三十日內。

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者，自知悉時起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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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以參與原裁判之法官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，犯刑事上之罪已

經證明，足以影響原判決為原因者，自相關之裁判確定之翌

日起三十日內。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者，自知悉時起算。

(4)以參與原裁判之法官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受懲戒處分，足以

影響原判決為原因者，自相關之處分確定之翌日起三十日內。

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者，自知悉時起算。

(5)以原判決就足以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為原因者，

自原判決確定之翌日起三十日內。但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，

自送達之翌日起算。

(6)以發現確實之新證據，足認應變更原判決為原因者，自發現

新證據之翌日起三十日內。

(7)同一行為其後經不起訴處分確定，或以職務法庭判決基礎之

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裁判或行政處分，依其後之確定裁判

或行政處分已變更為原因者，自相關之裁判或處分確定之翌

日起三十日內。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者，自知悉時起算。

(8)以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，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

事人之聲請，解釋為牴觸憲法為原因者，自解釋公布之翌日

起三十日內。

2.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起，如已逾五年者，不得提起。對於再

審確定判決不服，復提起再審之訴者，此五年期間，應自原判

決確定時起算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二七六Ⅳ、Ⅴ）。

(二)提起再審之訴逾期而不合法者，職務法庭應以裁定駁回之（本

法六五）。

十一、其他再審程式之審查：

(一)再審之訴，應以訴狀表明下列各目事項，並添具確定終局判決

繕本，提出於職務法庭為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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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當事人。

2.聲明不服之判決及提起再審之訴之陳述。

3.應於如何程度廢棄原判決及就本案如何判決之聲明。

4.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（準用行政訴

訟法二七七Ⅰ）。

(二)關於再審理由之記載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，為再審之訴必要

之程式，如未於訴狀內表明，無庸命其補正。

(三)如有不合法情形，經通知補正，逾期不補正或其情形不能補正

者，均係再審之訴不合法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（本法六五）。

(四)有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當事人得提起再審

之訴，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。但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其

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，不在此限(本法六一 I)。

(五)以下列原因提起再審之訴者，各該再審原因中所稱之證明，以

經判決確定，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

限，始得提起再審之訴（本法六一Ⅱ）：

1.原判決所憑之證言、鑑定、通譯或證物，已證明係虛偽或偽造、

變造。

2.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，犯刑事上之罪已經證明，

或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受懲戒處分，足以影響原判決。

(六)再審之訴，經撤回或裁判者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提起再審之訴。

違者，其訴為不合法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（本法六五、六八Ⅱ）。

三六、筆錄記載：

(一)言詞辯論筆錄當庭製作之，筆錄內無須將辯論內容或其結果一

一詳記無遺，只須記載其要領即可。惟遇有必要時，應將訊問

及陳述或不為陳述之情態，例如當事人默然不語，或俯首無詞，

以及喜怒哀樂之類，加以記載，其前後矛盾者，並應記明。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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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錄內得引用當事人書狀及其他卷宗內之文件，書記官於開庭

前，應閱覽卷宗，了解案情大要，俾易於了解訴訟關係人之陳

述，並知卷宗內之文件何者可以引用。其應記入筆錄之事項，

審判長於認為必要時，得口授之，命其照書，並得命其將記載

更正。但書記官如以審判長之命令為不當者，應於筆錄內附記

其意見。至書記官就應記載之事項，如訴訟標的之捨棄、認諾

及自認，證據之聲明或撤回及對於違背訴訟程序規定之異議，

證人或鑑定人之陳述，及勘驗所得之結果等，得隨時請示審判

長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一二八、一二九）。

(二)當事人及訴訟關係人到場者，應逕行記明於筆錄，不得僅在筆

錄內記載「詳報到單」，或其他同義字樣。

(三)筆錄應記載當事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而引用其書狀之記載

時，以其言詞聲明與書狀之記載相同者為限。其為擴張、減縮、

變更、追加或撤回、訴訟標的之捨棄、認諾等，致彼此互異時，

應本於其言詞聲明在筆錄內記載明確，不得仍引用書狀。

(四)案件非一庭終結，而其首次準備程序筆錄或首次言詞辯論筆錄

已記明當事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以後同樣之筆錄無需再

予記載。但其聲明有擴張、減縮、變更、追加、撤回、訴訟標

的之捨棄、認諾或參與言詞辯論之法官有變更者，不在此限。

(五)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行使闡明權，向當事人發問或告知時，應以

問答方式將其問答之詞分別記明於筆錄。當事人聲明證據者，

應將其證據及待證之事項記明於筆錄。

(六)審判長、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提示證據或卷宗內文書命當事人

辯論時，除記載當事人對於該證據或文書之意見外，並應將證

據之編號或卷宗之頁數註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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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訊問證人，應將其陳述記明於準備程序或言詞辯論筆錄，除準

用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六條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四條

及第三百零五條之情形外，無需另紙製作訊問證人筆錄。當事

人對於證言之意見，應記載於證言之次。

(八)當事人聲請審判長為必要之發問，或陳明審判長後自行發問者，

應記明於筆錄。

(九)當事人當場所為法律上之陳述，例如解釋、判決或學說之援引

及意見，應摘要記明於筆錄。

(十)準備程序筆錄除應記載各當事人之聲明、所用之攻擊防禦方法，

及對於他造之聲明、所用之攻擊防禦方法之陳述外，法官為闡

明訴訟關係，而於公開或不公開法庭命當事人就書狀記載事項

之說明、就事實文書物件之陳述、整理爭點之結果或其他必要

事項之說明、陳述或結果，均應記載之。

(十一)本案尚未繫屬而兩造於保全證據程序期日到場，就訴訟標的、

事實、證據或其他事項成立協議時，應將其協議記明筆錄。

兩造如就訴訟標的成立協議者，並應將協議之法律關係及爭

議情形記明筆錄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一七六再準用民事訴訟法

三七六之一）。

三十七之一、更審辯論：

(一)受發回之職務法庭第一審，就職務法庭第二審指示調查之事項

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二六○Ⅱ），應詳加調查，並於判決內敘明調

查結果及意見。

(二)受發回之職務法庭第一審，應以職務法庭第二審所為廢棄理由

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之基礎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二六○Ⅲ）。

(三)職務法庭第二審發回更審之事件，其辯論範圍不以職務法庭第

二審判決理由所指示之事項為限，職務法庭第一審就職務法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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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審未指示調查而應調查之事項，應注意調查認定，不得遺

漏。

四一、判決資料：

(一)職務法庭之判決，原則上應本於當事人之言詞辯論為之。所有

當事人之聲明及陳述以提供判決資料為目的者，應於言詞辯論

時以言詞為之，始為有效。如未以言詞提出而僅表明於辯論前

或辯論後提出之書狀者，則不得以為判決之基礎。

(二)言詞辯論期日，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，仍應按時開庭，如訴

訟已達於可為裁判之程度，而無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所

列各款情形，應告知他造得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不

到場之當事人，經再次通知而仍不到場者，並得依職權由一造

辯論而為判決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二一八再準用民事訴訟法三八

五Ⅰ）。

(三)職務法庭依法由到場人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時，應斟酌未到場人

提出書狀內所記載之事項，並須使到場人就其事項為辯論（準

用行政訴訟法二一八再準用民事訴訟法三八五Ⅲ）。

(四)職務法庭審理之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訴訟有

關公益之維護者，當事人兩造於言詞辯論期日無正當理由均不

到場時，職務法庭得依職權調查事實，不經言詞辯論，逕為判

決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一九四）。

(五)職務法庭第二審案件，應於六個月內審結(本法五九之五Ⅰ)。

(六)職務法庭第二審之判決，應經言詞辯論為之。但職務法庭認為

不必要者，不在此限(本法五九之五Ⅱ)。

四二、判決範圍：

(一)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職務法庭判決事項以當事人聲明為據，不

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或超過其聲明之範圍而為判決。所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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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聲明事項與範圍之判斷，應綜合當事人提出之應受判決

事項之聲明及主張之訴訟標的為判斷。惟若當事人所為之聲明

僅為用語錯誤，職務法庭本於其真意而為之判決，不得謂其為

訴外裁判。所謂法律別有規定，例如訴訟費用之負擔等（準用

行政訴訟法一○四再準用民事訴訟法八七、準用行政訴訟法二

一八再準用民事訴訟法三八八）。

(二)職務法庭第二審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調查之，不得逾越上訴

聲明之範圍。但職務法庭第二審調查原職務法庭判決有無違背

法令，不受上訴理由之拘束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二五一Ⅰ、Ⅱ）。

職務法庭第二審應以職務法庭第一審判決確定之事實為判決基

礎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二五四Ⅰ）。

四四、裁定記載：

(一)裁定書之製作，並無一定之格式，主文、事實、理由是否分欄

記載，依為裁定者之意見。且除駁回聲明或就有爭執之聲明

（例如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之聲明）所為裁定，應附理由

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二一八再準用民事訴訟法二三七）外，其他

裁定，得不附理由。

(二)經言詞辯論之裁定，應宣示之。但當事人明示於宣示期日不到

場或於宣示期日未到場者，以公告代之。終結訴訟之裁定，不

論有無宣示，均應公告。不宣示之裁定，應為送達（準用行政

訴訟法二○七、二一八再準用民事訴訟法二三六）。

四五、程序終結之退費：

(一)經言詞辯論之事件，於言詞辯論終結前，不經言詞辯論之事件，

於裁判作成前，當事人撤回其訴、上訴、抗告或成立訴訟和解

者，得於撤回或和解成立之日起三個月內，聲請退還其於該審

級所繳裁判費三分之二。職務法庭宜主動告知當事人得聲請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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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，遇有聲請退費時，應儘速發還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一○四再

準用民事訴訟法八三、八四）。

(二)所稱該審級所繳裁判費，於發回更審之情形，應包括更審前當

事人在該審級所繳之裁判費在內。至於更審前上訴或抗告所繳

之裁判費，則不得聲請退還。當事人如尚未依法繳足起訴或上

訴、抗告應繳納之裁判費時，其所得聲請退還者，應限於所繳

納超過應繳裁判費三分之一之部分。

(三)當事人和解成立所得聲請退還之裁判費以其於和解成立之審級

所繳之裁判費為限；發回更審之事件，更審前在該審級所繳之

裁判費亦包括在內。當事人僅成立部分和解，尚不得聲請退還

裁判費。

(四)準用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四條、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，視為

撤回其訴者，均不得聲請退還裁判費。

(五)訴訟費用如有溢收情事者，職務法庭應依聲請並得依職權以裁

定返還之。聲請返還裁判費，至遲應於裁判確定或案件終結後

三個月內為之。裁判費如有因職務法庭曉示文字記載錯誤或其

他類此情形而繳納者，得於繳費之日起五年內聲請返還，職務

法庭並得依職權以裁定返還之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一○四再準用

民事訴訟法七七之二六）。

五二、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：

訴訟文書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為送達方法者，準用行政

訴訟文書使用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

（準用行政訴訟法五九、八三、一五六及一七六再準用民事訴

訟法一一六Ⅲ、一五三之一及三○五Ⅷ）。


